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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加强行政执法音像记录管理

工作的意见
淄政办字〔2020〕58号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，

市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，解决执法过程中

不透明、不规范等问题，指导行政执法音像记录管理工作，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

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

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(国办发〔2018〕118号)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山东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

〔2019〕9号）精神，着力解决行政执法不透明、不规范问

题，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

法权益，为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供坚强法治保障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行政执法音像记录管理工作应当遵循合法、全面、客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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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、可追溯的原则。

三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规范音像记录设备的配备使用。音像记录设备，

主要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，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

记录所使用的照相机、录音机、摄像机、执法记录仪、手持

执法终端、视频监控等设备以及相关音像资料采集存储设备。

在配备过程中，应当坚持厉行节约、从严控制、性能先

进、保障需要的原则。音像记录设备已纳入通用办公设备名

录的，应当依照本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执

行；未纳入通用办公设备名录的，由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行政

执法需要合理配备。

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对音像记录设备的管理，制定管理

规定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建立使用管理情况台账。严禁配备与

行政执法工作无关的设备，严禁为非行政执法人员配备执法

设备。

（二）规范音像记录的范围。在下列场合应当使用音像

记录：1.现场检查；2.随机抽查；3.调查取证；4.证据保全；

5.听证；6.行政强制；7.文书送达。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

效记录执法行为的，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。

下列现场执法活动必须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：1.直接涉

及人身自由的；2.直接涉及生命健康的；3.直接涉及重大财

产权益的。

采用音像方式对执法现场进行记录时，应当重点记录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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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内容：1.执法现场的环境；2.当事人、证人、第三人等现

场有关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；3.重要涉案物品等相关

证据及其主要特征；4.行政执法人员对有关人员、财物采取

措施的情况；5.行政执法人员现场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的情况。

（三）规范音像记录资料的保存。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，

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将音像记录资料存储至执法信息系统

或者本单位专用存储器，不得自行保管。音像记录资料应当

附记录制作方法、制作时间、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内容。

音像记录资料应当分类分案存储，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。

但是下列情形应当永久保存：1.在重大行政、刑事案件中作

为证据使用的；2.当事人或者现场其他人员有阻碍执法、妨

害公务行为的；3.处置重大突发事件、群体性事件的；4.其

他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行政执法行为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剪接、删改原始行政执法音像资料。

行政执法音像资料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，

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保密。未经批准不得擅自

对外提供或者通过互联网及其他传播渠道发布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、区县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的

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本地区、本部门全面推行“三项制度”工

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、本部门行政执法工

作的领导，做好行政执法音像记录组织实施工作，确保工作

有方案、部署有进度、推进有标准、结果有考核。市级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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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工作的指导，强

化行业规范和标准统一，及时研究解决本部门、本系统行政

执法音像记录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（二）健全制度体系。要根据本意见要求和各区县、各

部门的实际情况，建立健全全面推进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工作

的制度体系。市级行政执法部门要牵头制定本部门、本系统

的音像记录工作制度。

（三）加大保障力度。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结合执法实

际，将音像记录设备需求报本级政府列入财政预算。行政执

法音像记录设备采购应当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规定执行，

配备费用由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安排部门预算时予以

统筹保障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施行，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淄博市行政执法记录设备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淄政办发〔2018〕9号）同时废止。

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6月 3日  


